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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质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近日收到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下发的《股东质询建议函》（投服中心行权

函〔2021〕13 号）。公司收到《股东质询建议函》后高度重视，对《股

东质询建议函》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确认，现就《股东质

询建议函》所述相关问题回复公告如下：（如无特别说明，本核查意

见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中“释义”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问题 1 关于标的公司资产权属存瑕疵 

根据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报告书），2019

年 12 月 11 日，盘古数据与金煊投资签署《最高额股权质押担保协

议》，为杭金鲲鹏与金煊投资的主借款合同提供担保，盘古数据以其

持有的标的公司 100%股权和派生权益在不超过人民币 1.4 亿元的范围

内向金煊投资提供质押担保；同时，标的公司与金煊投资签署《动产

抵押担保协议》，标的公司将原值共计 9104.39 万元的机器设备抵押给

金煊投资，为杭金鲲鹏与金煊投资的主借款合同提供担保。截至本报

告书签署日，标的公司的股权质押尚未被解除，其主要机器设备仍处

于抵押状态。针对上述事宜，本次交易对方盘古数据承诺至迟于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后 5 个交易日内，或股东大会召开前

监管机构问询要求解除上述权利限制时，承诺人盘古数据会协调各相

关方，解除标的公司股权及资产的全部权利限制。鉴于标的公司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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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且机器设备为标的公司能否正常运营的关键因

素，建议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前解除标的公司权利受限

问题，消除因质押带来的不利影响。 

〔回复〕 

一、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前解除标的公司权利受限 

公司审议本次重组的股东大会日期为 2021 年 4 月 8 日，在审议本

次重组方案的股东大会召开前，三河雅力股权及资产的全部权利限制

已解除，权利限制解除事宜不存在相关障碍，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

存在限制转让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权质押注销情况 

根据三河市行政审批局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出具的《股权出质注

销登记通知书》，三河市行政审批局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办理了股权

出质注销登记手续，原出质登记事项情况为：质权登记编号：

131082201912300002；出质股权所在公司：三河雅力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出资股权数额：19,000 万元；出质人：深圳市盘古数据有限公

司；质权人：杭州金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动产抵押担保注销情况 

2019 年 12 月 11 日，三河雅力与金煊投资签署《动产抵押担保协

议》，三河雅力将原值共计 9,104.39 万元的机器设备抵押给金煊投资，

为杭金鲲鹏与金煊投资的主借款合同提供担保，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

办理动产抵押登记，登记编号为 13102020006605。 

根据国务院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实施动产和

权利担保统一登记的决定》（国发〔2020〕18 号），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生产设备的抵押纳入统一登记范围的动产和权利担保，由当事

人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以下简称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

记公示系统自主办理登记，并对登记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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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登记机构不对登记内容进行实质审查。 

2021 年 3月 30 日，三河雅力与金煊投资通过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

一登记公示系统自主办理登记，将原登记编号为 13102020006605 的动

产抵押登记进行初始登记，登记证明编号为 10760279001284756259。

当日，三河雅力与金煊投资通过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

自主办理了注销登记，注销登记证明编号为 10760279001284759361。 

根据征信中心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出具的《动产担保登记证明-注

销登记》（注销登记证明编号：10760279001284759361），权利人杭

州金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放弃登记载明的担保权，登记证明

编号 10760279001284756259 的登记已注销。 

综上，在审议本次重组方案的股东大会召开前，三河雅力股权及

资产的全部权利限制已解除，权利限制解除事宜不存在相关障碍，标

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限制转让的情形。 

问题 2 关于标的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根据报告书，标的公司与中国联通共同向美团提供互联网数据中

心服务，其中中国联通主要提供带宽，标的公司提供机柜租赁服务。

标的公司的直接客户为中国联通，终端客户为美团，标的公司与中国

联通签订《IDC 服务合同》，而不直接与美团签订合同。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 1-11 月，标的公司将机柜全部出租给中国联通的销售额

为 474.62 万元、3624.75 万元、4397.22 万元，其销售额占当期营业收

入比均为 100%。由此可见，标的公司客户单一，对中国联通存在重

大依赖。未来，如果标的公司无法保持与中国联通的持续合作关系，

将对其经营业绩产生较大不利影响。请公司说明，标的公司与中国联

通的合作关系是否具有持续性。 

〔回复〕 

一、标的公司客户单一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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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的公司客户单一的具体原因 

（1）标的公司客户单一符合自身经营模式定位 

根据销售方式和客户规模不同，IDC 服务行业经营模式主要可以

分为“批发型业务模式”和“零售型业务模式”。在批发型业务模式

下，主要需求来源于电信运营商及大型互联网企业，IDC 服务商根据

客户具体需求，提供数据中心全套服务，包括前期规划设计、项目管

理、验收与验证和机柜出租及运维服务等。在零售型业务模式下，

IDC 服务商依据数据中心的相关国家及行业规范建设数据中心，在建

成后向客户提供机柜服务，并按需求为客户提供改造服务、网络服

务、系统集成等增值服务。 

标的公司在自建数据中心时，定位于 IDC 批发型业务模式，即选

择自建数据中心与运营商合作方式，共同向客户提供服务器托管服

务。2017 年下半年，基于对未来一线城市周边区域 IDC 业务将迎来较

大需求的判断，标的公司拟于北京周边三河市自建机房，并通过与运

营商合作方式提供 IDC 服务。而中国联通在三河市拥有大量光纤带

宽，具备共同合作的基础。同时，标的公司与中国联通了解到美团于

廊坊市（三河市隶属廊坊市）有租赁机柜和带宽的较大需求，且标的

公司的机房选址、设备规划等能够满足美团要求，中国联通的带宽可

以满足美团的带宽要求。基于此，标的公司以自建机房与中国联通合

作并共同向美团提供服务器托管的方式，获得了客户中国联通，并共

同服务终端客户美团。 

（2）标的公司客户单一符合实际经营情况 

截至 2020 年末，标的公司机柜出租率为 92.44%，出租率较高。

而中国联通的机柜需求量仍在增加，标的公司现有的机柜尚不能满足

中国联通的需求，目前无需开拓其他客户。此外，一般情况下，在行

业内 IDC 机柜出租率超过 85%时，需要预留一定的机柜空间，为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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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出余地。因此，标的公司客户单一符合实际经营情况，具有商业合

理性。 

综上，标的公司客户单一是由其经营模式定位、实际经营情况决

定的，具有商业合理性。 

2、标的公司客户单一符合行业惯例 

在批发型业务模式下，第三方 IDC 服务商与电信运营商签署服务

合同，电信运营商再与终端客户签署服务合同是行业内的普遍经营模

式，主要是因为电信运营商在骨干网络带宽资源和互联网国际出口带

宽方面有资源优势。行业内以批发型业务为主的数据港、宝信软件、

金云科技等的数据中心存在类似情形，例如： 

公司名称 数据中心 
机柜数量 

（单位：架） 
直接客户 终端客户 

数 据 港

（603881） 

185-5、185-7 1,887 杭州电信 百度 

223-1F、2F 250 上海电信 腾讯 

69-2、69-3 1,323 上海联通 阿里巴巴 

宝 信 软 件

（600845） 

宝之云上海罗泾 1 期 4,000 上海电信 阿里巴巴 

宝之云上海罗泾 2 期 4,000 上海移动 腾讯 

宝之云上海罗泾 3 期 9,500 上海电信 
阿里巴巴、腾讯、

360 

金 云 科 技

（爱司凯，

300521） 

上海金桥 1,729 上海联通 金融机构等 

深圳坪山二期及扩容 1,204 深圳联通 大型互联网企业 

青岛 907 青岛联通 大型互联网企业 

扬州 1,536 扬州电信 大型互联网企业 

北京东小口 557 北京联通 互联网企业等 

北京四季青 382 北京联通 互联网企业等 

福能大数据

（ 福 能 东

方，300173） 

佛山市禅城区塱宝西路 68 号内

自编 18、19 号 
500 佛山移动 - 

佛山市禅城区塱宝西路 68 号内

自编 18、19 号 
118 佛山联通 - 

注：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公开信息。 

综上，标的公司客户单一符合行业惯例。 

二、标的公司与中国联通的合作可持续性分析 

1、客户中国联通确认将与标的公司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数据中心持续稳定安全运行，标的公司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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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通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2021 年 3 月，中国联通方面已发送正

式邮件确认续约，《IDC 服务合同》有效期顺延一年。同时，根据与

中国联通的访谈确认，未来中国联通将会与标的公司三河雅力保持长

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标的公司机房区位优势明显，中国联通正是基于

看好标的公司的区位优势才选择共同合作，故一般不会轻易替换，合

作具有持续性。 

2、标的公司机房区位优势明显，下游客户 IDC 需求旺盛 

标的公司的 IDC 数据中心坐落于京津冀的三河市贤人街岩峰汽车

产业园，北京市以东，距离北京天安门约 60 公里，具有较好的区位优

势。近年来，电商、视频、云计算等互联网垂直行业飞速发展，使得

IDC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未来，随着 5G催生新应用、企业上云以及

政策的助力，IDC 行业下游需求有望继续实现高速增长。目前，一线

城市数据中心缺口较大，下游 IDC 需求旺盛，所以在一线城市及周边

地区有资源储备的专业 IDC 厂商机柜利用率高、将获得更多行业发展

机遇。 

目前，国家对于一线城市的能耗进行管控，中国联通正是基于看

好标的公司的区位优势才选择共同合作，故一般不会轻易替换，合作

具有持续性。 

3、标的公司现有 IDC 业务模式符合客户的利益 

对于中国联通而言，中国联通选择与标的公司合作，可以以轻资

产模式获得数据中心机房资源，并可以将数据中心机房与自身带宽资

源一起向客户提供服务器托管服务。在该业务模式合作中，中国联通

既销售了自身带宽，又可以通过租赁数据中心机房并出租给下游客户

获取一定的收益。此外，标的公司与中国联通经过较长时间的合作关

系，服务需求及供给已经过磨合期，标的公司能更好更全面地为客户

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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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客户更换标的公司机房的成本较高 

在 IDC 行业，客户一旦选定了数据中心，非重大必要性一般不会

轻易替换，因为机柜的上下架导致的搬迁成本较高，资金成本和时间

成本均较高。 

综上，第一，中国联通方面已发送正式邮件确认续约，《IDC 服

务合同》有效期顺延一年，且中国联通确认将与标的公司保持长期稳

定的合作关系；第二，标的公司机房区位优势明显，中国联通正是基

于看好标的公司的区位优势才选择共同合作，故一般不会轻易替换，

合作具有持续性；第三，标的公司现有 IDC 业务模式符合客户的利

益，符合客户的经营需求，具备长期合作的商业基础；第四，客户更

换标的公司机房的成本较高，故更换 IDC 机房可能性较低。因此，标

的公司与中国联通的合作具有可持续性。 

特此公告。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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